华府发〔2022〕 62 号

重庆市铜梁区华兴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华兴镇集体地票资金使用情况自查方案》的通知
各村，镇属相关部门：

《华兴镇集体地票资金使用情况自查方案》已经镇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铜梁区华兴镇人民政府

                                2022年7月21日

（此件公开发布）

华兴镇集体地票资金使用情况自查方案

为进一步确保2020年市长经济责任审计和自然资源审计整改工作落地落实，根据《重庆市铜梁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地票资金管理使用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要求，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自查内容

（一）集体地票资金拨付情况。包括集体地票资金拨付是否及时、是否到位，应拨付金额、已拨付金额、未拨付金额及原因，是否存在平调、截留、挪用等情况。

（二）集体地票资金使用情况。包括集体地票资金已使用金额、使用方向，使用程序是否合规、使用方向是否符合规定的用途。

（三）集体地票资金管理情况。包括集体经济组织银行账户的开设情况及类型，未开设银行账户的村集体及原因，集体地票资金账务管理是否规范，是否存在地票价款拨入集体账户后又被平调的情况，是否实行专账核算。

（四）集体地票资金管理使用制度建立及执行情况。包括是否制订集体地票资金管理使用的政策文件，是否按照规定予以执行、是否对集体地票资金管理使用开展过检查等。

（五）集体地票资金管理使用其他情况。包括集体地票资金

使用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好的做法和经验、相关工作建议、
典型案例等。
  二、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镇长任组长、分管财政和规划自然资源领导任副组长，以镇规建办、财政办、各村为成员的华兴镇集体地票资金使用自查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规建办，规建办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自查工作，统筹协调各办所、村落实自查工作，组织开展督导评估，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各村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明确责任人。

（二）加大监管力度。加强集体地票资金管理使用的监管，严格按照制度要求进行集体地票资金的使用，确保程序合规、用途合规。 

附件：华兴镇集体地票资金使用自查工作领导小组

附件

华兴镇集体地票资金使用自查工作领导小组

为进一步确保2020年市长经济责任审计和自然资源审计整改工作落地落实，现成立华兴镇集体地票资金使用自查工作领导小组。

一、组成人员
组  长：但永贵  党委副书记  镇长

副组长：龙  彬  党委委员  人武部长  副镇长

陆洪华  政法委员  副镇长

成  员：廖理堂  规建办主任

刘国平  财政办主任

符学智  茯苓村党支部书记

余坤芳  犀牛村党支部书记

黄  苹  三塘村党支部书记

杨小平  团林村党支部书记

陈  林  明月村党支部书记

罗家亮  香山村党支部书记

二、主要职责

统筹推进全镇集体地票资金使用自查工作，督促有关办所、各村落实工作任务，协调解决相关重大问题。

三、工作机构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规建办，由廖理堂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自查工作完成后，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自动撤销。



